昭平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项目(2026-2027年)采购需求

一、说明：
1.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采购工作，精简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采购中间环节，保证资金安全和食品安全,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办法》（教财〔2022〕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拟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继续实行统一招标采购配送。

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至2027年春季学期结束（时间一年），实行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定点采购和统一配送。根据我县各学校的交通状况、学生人数、适度竞争等原则,将学校分为三个标段,标段的划分见附件。食品原材料包括学校食堂午餐所使用的米粮类、蔬菜类、食用油类、鲜肉类、水产类、奶制品类、禽蛋类、水果类、调味品等。

全县实施食堂(伙房)供餐的学生人数预估为38652人（具体就餐人数以实际发生量为准）。按照相关文件及通知要求核算,营养餐每生每天5元，供应期为2026年秋季学期起至2027年春季学期结束（按照学生在校时间195天预算）。共需资金人民币叁仟柒佰陆拾捌万伍仟柒佰元整（￥37685700.00），具体分为：一标段：人民币玖佰贰拾伍万叁仟柒佰贰拾伍元整（￥9253725.00） ；二标段：人民币壹仟贰佰捌拾陆万零贰佰伍拾元整（￥12860250.00）；三标段：人民币壹仟伍佰伍拾柒万壹仟柒佰贰拾伍元整（￥15571725.00）。

2.采购需求中“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生产厂家替代，但选用的投标产品参数性能必须满足实质性要求。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一览表中的食品质量要求仅起参考作用，投标人可选用其他同等品种替代，但这些替代的品种要实质上相当于或优于一览表中食品质量要求。

6.中标人必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根据各需求单位送货通知的要求，分批及时配送到指定地点。

二、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
	昭平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和统一配送项目(2026-2027年)

	2
	实施对象
	全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含县城，下同)的在校学生。

	3
	实施时间及实施范围
	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至2027年春季学期结束，实行食堂食品原料集中定点采购和统一配送。根据我县各学校的交通状况、学生人数、适度竞争等原则,将学校分为三个标段,标段的划分见附件。食品原材料包括学校食堂午餐所使用的米粮类、蔬菜类、食用油类、鲜肉类、水产类、奶制品类、禽蛋类、水果类、调味品等。

	4
	预算金额
	一标段：人民币玖佰贰拾伍万叁仟柒佰贰拾伍元整（￥9253725.00）；二标段：人民币壹仟贰佰捌拾陆万零贰佰伍拾元整（￥12860250.00）；三标段：人民币壹仟伍佰伍拾柒万壹仟柒佰贰拾伍元整（￥15571725.00）

	5
	本项目所属行业
	批发业

	6
	项目管理
	成立食堂管理机构,确定一名专门人员负责食堂管理工作。建立并完善学校食堂验收、入出库台账；严格遵守学校食堂食品原料统一配送规定,严禁私自采购；建立健全学校食堂财务管理制度,要求设立收支台账；学校食堂实行收支两条线,按月结算并以转账的形式支付货款；加强学校门卫管理,严禁无专用通行证和非“学校食品配送专用车辆”送食品原料进入校园；学校要加强对配送食品原料的质量监管,学校和配送企业按照规定对食品留样,对于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食品原料要拒绝签收；对配送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向配送企业反映，及时沟通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各配送学校每天要向配送企业索证索票,并妥善保管配送企业提交的产品合格证、检验检疫报告、产品检验报告、蔬菜残留农药检验合格证等材料,建立好台账,且按年度保存；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检查和指导,建立食品安全档案,杜绝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7
	项目监督
	1.建立配送服务质量评议制度。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工作领导小组将每学期组织配送学校对配送过程中的食品质量、食品价格、服务质量、合同执行情况、承诺兑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议,评议结果报送县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县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工作领导小组将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学校食堂和配送企业,对食堂食品配送工作进行督查。对学校违规进货、食堂管理不严,造成责任事故或违反财经纪律问题的,将严格追究学校相关负责人的责任。配送企业提供不合格产品,被有关单位行政处罚的,由配送企业承担罚金及相关责任；不按要求配送,影响学生正常就餐的,按合同约定酌情扣除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的,将取消配送资格,没收履约保证金；造成责任事故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3.建立退出机制。配送企业如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县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取消该企业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配送资格。

（1）提供虚假材料的；

（2）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集中采购机构或采购人工作人员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3）严重违法违规，被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或其它部门处罚的；

（4）虚开发票，套取资金，被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税务、发改、教育等部门查实的；

（5）因食品原材料问题而发生学校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不良后果的；

（6）被县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抽检食品原材料发现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7）被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的；

（8）合同期间被吊销或注销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9）存在以次充好、严重短斤缺两行为的；

（10）学校评议不合格的；

（11）其他违反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采购配送规定，上级主管部门认定应退出的；

（12）存在其他与食品卫生安全等要求不相符行为的；

（13）未按合同要求履约的。

	二、技术要求

	序号
	食材类型
	食材配送种类、质量要求及技术指标
	数量要求

	1
	米粮类
	1.大米质量必须符合：GB/T 1354-2018标准，并拥有SC食品质量安全认证；

2.大米中的黄粒米限度为2%；

3.米粒表面无横裂纹、无杂质、无异味、无虫蚀粒；

4.大米的包装、运输和储存必须符合保质、保量、运输安全和分类、分等储存的要求，严防污染。
	按需提

供批次

	2
	蔬菜类
	1.叶菜类：外形正常，叶梗光滑幼嫩，不干瘪凋萎，无过多黄叶，色泽正常。去除根须，不含土，无虫害，大白菜、卷心菜切开心不变黑，无腐烂情形，无明显浸水现象；农药残留不超标。

2.根茎类（如香芋、莴笋）：无虫咬、发芽、发霉现象，新鲜，形态大小与甲方自购标准相当。农药残留不超标。

3.花果类（如西兰花、白菜花）：无虫害，成熟度良好，新鲜固有的色泽鲜明，无发霉发黄。农药残留不超标。

4.瓜果类：外表光亮无斑点，有新鲜链接的秧，形状正常、大小均匀，无软榻，成熟度适度。无腐烂，无污染，清洁，新鲜，无异味、无病虫损害。农药残留不超标。
	按需提

供批次

	3
	鲜肉类
	1、要求必须是当天宰杀的新鲜放心肉，具有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生猪定点屠宰证明（猪肉类必须提供），去除筋、杂物，肉质鲜嫩，不注水，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2.对于鲜猪手脚等，必须去除一切杂毛污物，无异味，交货以干净、新鲜、大小适中为标准；

3.如遇特殊情况,经同意可改用国内知名品牌冷鲜肉。冷鲜肉需具有“SC”认证编码。
	按需提

供批次

	4
	水产类
	1、新鲜、无病毒、不含有害物质； 
2、如需剖杀的鱼，要做到鱼鳞刮除干净，去内脏、鱼腮、腹内黑膜。

3、新鲜鱼类来源安全可靠，活体，鲜活，眼球明亮，无大腹，无畸形。去腹脏鱼体，气味正常，无血之外污物，弹性好，无离刺现象。
	按需提

供批次

	5
	禽蛋类
	外表无斑点，无腐烂，无污染，清洁新鲜，无异味，无病虫损害，不得来自疫区，配送时需提供检疫检验报告。
	按需提

供批次

	6
	水果类
	（1）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

（2）应季水果，水分足、无坏果、无虫蛀、无黑斑，且要通过农药残留检测（供货时必须提供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质检报告），竞标时作出承诺）。

（3）包装、运输和储存必须符合保质、保量、运输安全和分类、分等储存的要求，严防污染。
	按需提

供批次

	7
	食用油
	1.花生油质量必须符合：GB/T 1534—2017标准，调和油质量必须符合：GB/T 40851—2021 或 GB 2716—2018标准，非转基因，并拥有SC食品质量安全认证；

2.食用油卫生标准必须符合：GB 2716-2018；

3.食用油的包装、运输和储存必须符合保质、保量、运输安全和分类、分等储存的要求，严防污染。
	按需提

供批次

	8
	奶制品类
	1、具有“SC”认证编码，符合国家计量法规格要求； 

2、正规知名厂商生产，要求品质良好，包装用密封性能好、无毒、无害材料，包装的正面需印有供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电话及生产日期等字样。 

3、产品在保质期内且生产日期新近。
	按需提

供批次

	9
	调味品
	1、具有“SC”认证编码，符合国家计量法规格要求；

2、正规知名厂商生产，要求品质良好，包装用密封性能好、无毒、无害材料，包装的正面需印有供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电话及生产日期等字样。

3、产品在保质期内且生产日期新近。
	按需提

供批次

	三、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项目实施期限：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至2027年春季学期结束。

货物交付时间：学校工作日每天配送一次（具体配送时间必须根据每一所学校食堂的需要提前到位）

货物交付地点：具体配送学校详见附表1配送学校名单。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①每月 15 日结算上月合同款，乙方应于结算日前3日内提交结款申请书，甲方于收到该申请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乙方提交的各校收货证明核算数量及对应的金额进行核对工作，如无异议，乙方开具正式税票给甲方。甲方收到正式税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相应款项。如乙方未在规定时间内开具税票的，甲方支付款项时间顺延至乙方能够开具正式税票后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
②甲方具体支付金额为实际发生金额，货物在运输及安装过程所发生任何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3
	包装和运输
	1.配送企业接受配送任务后,应按合同要求,向学校提供优质、新鲜的食品原料。

2.配送企业必须按时、按质、按量进行供货。配送产品应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并提供质量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明，检测结果建档留存，并每天上报配送学校。未列入生产许可目录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3.配送企业必须加强配送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和配送车辆在配送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实时监控,确保配送原料质量安全。

4.配送企业要配置冷链（恒温）厢式配送车辆进行配送,凭专用通行证进出学校，蔬菜、肉类(当天屠宰的鲜肉,如遇特殊情况,经同意可改用国内知名品牌冷鲜肉)等鲜活产品必须当日配送,其余食品原料可视学校实际需求酌情配送,确保学校食品新鲜、优质安全可靠,对出现有关质量问题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合同约定处理。

	4
	售后服务
	1.配送企业须有相应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记录良好,购买有或承诺中标后购买从业人员人身安全类保险。

2.配送企业中标后必须在贺州市内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具备健全的配送网络,有冷链车、冷冻库、储存仓库、检验室及其它履行合同的能力等,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能确保将食品原材料配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

3.配送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配送能力、配送车辆和固定的配送人员，所有配送人员都必须有健康证，驾驶员有驾驶证并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如配送企业车辆为驾驶员与车辆整体租赁时，需提供①出租方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车辆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只需提供《道路运输证》；②出租方与驾驶员的劳动合同；③车辆行驶证与驾驶员驾驶证）。 

4.配送企业要按照学校实际需求向学校提供优质、新鲜的食品原材料并遵循安全、健康、符合营养需求的原则，不得擅自改变采购计划。

5.配送企业必须按时、按质、按量进行供货。配送产品应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并提供质量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明，检测结果建档留存，并每天上报配送学校。未列入生产许可目录的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

6.配送企业必须加强配送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和配送车辆在配送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实时监控,确保配送食品原材料质量安全。

7.配送时间必须根据每一所学校食堂的需要提前到位,配送企业要配置冷链（恒温）厢式配送车辆进行配送,蔬菜、肉类(当天屠宰的鲜肉,如遇特殊情况,经同意可改用国内知名品牌冷鲜肉)等鲜活产品必须当日配送,其余食品原材料可视学校实际需求酌情配送,确保学校食品新鲜、优质安全可靠,对出现有关质量问题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合同约定处理。

8.企业配送食品原材料价格必须按照“随行就市、保本微利”为原则。食品原材料价格参照昭平县大型超市价格为基准，每月询价一次并保持相对稳定。如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配送企业要及时告知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配送企业和学校双方根据波动期的市场价格确定供应价格。

	5
	投标报价方式
	本项目采用折扣率报价，以市场物价平均值为基准价【价格可参考昭平县区内泰兴超市、惠诚超市及其他市场当天售卖价格（具体价格由双方根据实际采购需求约定），特价促销商品除外】，实行货比三家，并采取每月一次市场询价，让利率为基准价的百分之五（5%），即有效投标折扣率为 95%，投标人的投标折扣率不等于有效投标折扣率的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6
	合同金额和价格核定
	1.合同金额为实际供货经验收合格的货物采购总金额。货物采购价格包括原材料成本、生产、检验检测、包装、运输、仓储、配送、服务等一切相关费用。

2.计算公式：合同金额=实际供货数量*基准单价*95%。实际供货数量以配送公司实际送到各学校并验收合格的食材为准。

3.基准单价的核定方式：企业配送食品原料价格必须按照“随行就市、保本微利”为原则。每学期开学前由采购人组织人员进行市场商品价格调查。食品价格参照市场价平均值为基准单价，实行货比三家，采取每月一次市场询价【价格可参考昭平县区内泰兴超市、惠诚超市及其他市场当天售卖价格（具体价格由双方根据实际采购需求约定），特价促销商品除外】，并保持相对稳定。如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配送企业要及时告知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食品原料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配送企业和学校双方根据波动期的市场价格确定供应价格。

4.食材价格不能高于市场（或超市）同类产品时价（特价促销商品除外）。

5.每月通过市场调查确定新的价格后采购人与中标人应当书面签字确认。

	7
	质量标准
	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区标准等。

	8
	食材接收及验收
	采购人对应的各学校食堂组织有经验的人员对配送企业所供食材及时进行接收及现场验货,检验不合格的产品, 有权拒收。具体验收方案、验收方法等由采购人对应的各食堂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食堂内控管理制度和合同执行。

	9
	签订合同要求
	1.签订合同时间：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0日内（最迟不超过25日）。

2.中标企业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县教育局签订配送合同,与学校签订子合同。签订合同前按标段分别缴纳中标金额2％的履约保证金至采购人指定账户(保证金在合同履行期间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在事故责任未明确之前,可先用于应急处置事宜等)。

	10
	临时加单处理
	配送企业承诺，当采购人有临时增加送货的需求时，在接到通知后应派专人负责将采购人所需食材在2小时内送达指定地点，并派专人跟踪服务，保障采购人的需求。

	11
	履约验收
	履约验收在项目完成且收到供应商验收申请后5 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履约验收。


采购人:昭平县教育局

2026年3月10日

附表1  配送学校名单和预计学生数量（具体数量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标段
	学校名称

	第一标段（9491人）
	昭平镇中学（学生2083人）

	
	昭平镇中心小学，共6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3所村校，2所教学点（学生1884人）

	
	昭平县第三小学（学生1018人）

	
	城东中学（学生320人）

	
	富裕中心小学，共6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2所村校，3所教学点（学生746人）

	
	仙回中心小学，共5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4所教学点（学生568人）

	
	文竹中心小学，共3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2所教学点（学生206人）

	
	走马中学（学生917人）

	
	走马中心小学，共4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1所村校，2所教学点（学生947人）

	
	庇江中心小学，共6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5所教学点（学生802人）

	第二标段（13190人）
	五将中学（学生1088人）

	
	五将中心小学，共20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1所村校，18所教学点（学生1405人）

	
	古袍中学（学生831人）

	
	古袍中心小学，共9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1所村校，7所教学点（学生1184人）

	
	马江中学（学生1171人）

	
	马江中心小学，共7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6所教学点（学生996人）

	
	木格中学（学生376人）

	
	木格中心小学，共9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1所村校，7所教学点（学生1164人）

	
	富罗中学（学生596人）

	
	富罗中心小学，共14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2所村校，11所教学点（学生1607人）

	
	北陀中学（学生828人）

	
	北陀中心小学，共7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3所村校，3所教学点（学生1606人）

	
	九龙中心小学，共8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7所教学点（学生338人）

	第三标段（15971人）
	黄姚中学（学生2052人）

	
	黄姚中心小学，共6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5所教学点（学生1255人）

	
	巩桥中学（学生1302人）

	
	巩桥中心小学，共14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7所村校，6所教学点（学生4131人）

	
	樟木林中学（学生1944人）

	
	樟木林中心小学，共14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6所村校，7所教学点（学生2861人）

	
	凤凰中学（学生593人）

	
	凤凰中心小学，共10所学校，包括1所中心校，2所村校，7所教学点（学生1833人）


